《关于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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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20年5月19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精神，山东省印发《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意见》。2021年1月26日，市政府印发《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实施意见》。
二、制定过程
区卫生健康局在借鉴国家、省、市有关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我区实际，代区政府拟定了《博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征求了各相关单位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履行相关程序后，以区政府名义正式印发。
三、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提出了十项主要任务：改革完善公共卫生制度保障体系、改革完善公共卫生监测预警体系、改革完善公共卫生事件决策指挥体系、改革完善公共卫生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改革完善公共卫生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改革完善公共卫生人才保障机制、改革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改革完善公共卫生科研创新机制、改革完善公共卫生教育培训体系。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项目支撑、落实经费保障、深化宣传引导等四方面明确了如何组织实施。《实施方案》中明确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以人为本、系统治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依法管理、创新驱动，预防为主、强化基层，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到2022年，完善平战结合、科学高效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构建体系健全、功能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全区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
